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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

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6〕81号）和《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

令 第 48号），完善排污许可技术支撑体系，指导和规范锅炉排污单位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

发工作，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锅炉排污单位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的基本情况填报要求、许可排放限值

确定、实际排放量核算、合规判定的方法以及自行监测、环境管理台账与排污许可证执行报

告等环境管理要求，提出了锅炉污染防治可行技术要求。

本标准附录 A、附录 B、附录 C、附录 D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规划财务司、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浙江大学、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北京

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天津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1□年□□月□□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年□□月□□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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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锅炉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锅炉排污单位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的基本情况填报要求、许可排放限

值确定、实际排放量核算、合规判定的方法以及自行监测、环境管理台账与排污许可证执

行报告等环境管理要求，提出了锅炉污染防治可行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锅炉排污单位填报《排污许可证申请表》及网上填报相关申请信息，适

用于指导核发环保部门审核确定锅炉排污单位排污许可证许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执行GB 13271的锅炉排污单位排放的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的排污许

可管理。

本标准未作出规定但排放工业废水、废气或者国家规定的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锅炉

排污单位其他产污设施和排放口，参照《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总则》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或者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

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3271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和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HJ/T 55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HJ 75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 76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监测方法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 194 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

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HJ 494 水质采样技术指导

HJ 495 水质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

HJ 608 排污单位编码规则

HJ 81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HJ 820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火力发电及锅炉

HJ□□-201□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总则

HJ□□-201□ 排污单位环境管理台账及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技术规范 总则

《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

《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技术要求（试行）》（国家环保局 环监〔1996〕470号）

《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行管理办法》（环发〔2008〕6号）

http://www.baidu.com/link?url=ELNahEi__TVwBgdIU4XryQosbINwJT-6mee1F0PiNAozHUr-oir4UQNKXuWmzhzQTqBYk3qXq-t7od1cj9pbnfXJaiZEQRcH25Pc5Nm8TVbA0uWPlv47g-3Nie28VDNL
http://www.baidu.com/link?url=JqpgO-m1Ck2MefGjINDVB1Fh5j4VPDY1W3sVr5aiJNPXMUfakb4D0KPYzImVSw1e7rFN0rwzb-I8XElg-xqgsPl7JkhepWfRf26YpQ_IeIypBdSsojWpZOnd7R3sHXO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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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环境保护部公告2013年 第14号）

《关于印发<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环水体〔2016〕186号）

《关于加强京津冀高架源污染物自动监控有关问题的通知》（环办环监函〔2016〕

1488号）

《关于发布<高污染燃料目录>的通知》（国环规大气（2017）2号）

《关于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环境

保护部公告 2018年 第9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锅炉排污单位 boiler pollutant emission unit

指有通用工序锅炉的排污单位。

3.2 许可排放限值 permitted emission limits

指排污许可证中规定的允许排污单位排放的污染物最高排放浓度和最大排放量。

3.3 基准烟气量 benchmark gas volume

指在基准氧含量条件下，单位燃料与空气完全燃烧后生成的干烟气量（标态）。本标准

规定燃固态燃料锅炉基准氧含量为 9%，燃液态/气态燃料锅炉基准氧含量为 3.5%。

3.4 特殊时段 special periods

指根据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制定的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或其他相关环境管理文件，对排

污单位的污染物排放有特殊要求的时段，包括重污染天气应对期间和冬防期间等。

4 排污单位基本情况填报要求

4.1 一般原则

锅炉排污单位应按照本标准要求，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申报系统填报《排污

许可证申请表》中的相应信息表。其中，实施简化管理的气体燃料锅炉排污单位，仅需填报

《排污许可证登记表》中的相应信息表，填报内容参见附录 A。填报系统中未包括的、地方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有规定需要填报或排污单位认为需要填报的，可自行增加内容。

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以根据环境保护地方性法规，增加需要在排污

许可证中载明的内容，并填入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申报系统中“有核发权的地方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增加的管理内容”一栏。

未依法取得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或按照有关规定经地方人民政府依法

处理、整顿规范并符合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的排污单位，采用的污染防治设施或措施不能达

到许可排放浓度要求的排污单位，以及存在其他依规需要改正行为的排污单位，在首次申报

排污许可证填报申请信息时，应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申报系统中“改正规定”一

栏，提出改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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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炉排污单位应按照实际情况填报基本情况，并对提交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

整性负法律责任。

4.2 排污单位基本信息

排污单位基本信息应填报单位名称、是否需整改、许可证管理类别、邮政编码、是否投

产、投产日期、生产经营场所中心经度、生产经营场所中心纬度、所在地是否属于环境敏感

区（如大气重点控制区域、总磷总氮控制区等）、所属工业园区名称、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意

见文号（备案编号）、地方政府对违规项目的认定或备案文件文号、主要污染物总量分配计

划文件文号、颗粒物总量指标（t/a）、二氧化硫总量指标（t/a）、氮氧化物总量指标（t/a）、

化学需氧量总量指标（t/a）、氨氮总量指标（t/a）、其他污染物总量指标（如有）等。

填报行业类别时，锅炉排污单位填报“热力生产和供应业”或相关工业行业类别。

4.3 主要产品及产能

4.3.1 主要生产单元、主要工艺及生产设施名称

锅炉排污单位主要生产单元、主要工艺、生产设施及设施参数填报内容见表 1。除燃煤

锅炉生产单元中的输送系统、备料系统以及燃生物质锅炉生产单元中的输送系统为选填项

外，其他均为必填项。

表 1 锅炉排污单位主要生产单元、主要工艺及生产设施参数表

主要生产单元 主要工艺 生产设施 设施参数 计量单位

燃煤锅

炉

是否为

备用锅炉

□是

□否

应根据实

际情况如

实填写

贮存系统

煤仓 容积 m3

堆场 占地面积 m2

有机热载体储罐 容积 m3

水煤浆储罐 容积 m3

其他 / /

输送系统

输煤皮带机 输送量 t/h
上煤斗 输送量 t/h
其他 / /

备料系统

碎煤机 处理量 t/h
筛分机 处理量 t/h
其他 / /

燃烧系统

层燃炉 锅炉额定出力 t/h或MW
流化床炉 锅炉额定出力 t/h或MW
室燃炉 锅炉额定出力 t/h或MW
其他 / /

燃油锅

炉

□是

□否

同上

贮存系统

燃油储罐 容积 m3

储油箱 容积 m3

有机热载体储罐 容积 m3

其他 / /

燃烧系统
室燃炉 锅炉额定出力 t/h或MW
其他 / /

燃气锅

炉

□是

□否

同上

贮存系统

燃气储罐 容积 m3

有机热载体储罐 容积 m3

煤气柜 容积 m3

其他 / /

燃烧系统
室燃炉 锅炉额定出力 t/h或MW
其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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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主要生产单元 主要工艺 生产设施 设施参数 计量单位

燃生物

质锅炉

□是

□否

同上

贮存系统
料仓 容积 m3

其他 / /

输送系统

斗式提升机 输送量 t/h
抓斗式提升机 输送量 t/h

皮带 输送量 t/h
其他 / /

燃烧系统

层燃炉 锅炉额定出力 t/h或MW
流化床炉 锅炉额定出力 t/h或MW
室燃炉 锅炉额定出力 t/h或MW
其他 / /

公用单元

软化水制备系统

离子交换树脂罐 容积 m3

酸罐 容积 m3

碱罐 容积 m3

除盐水箱 容积 m3

其他 / /

冷却水系统
冷却塔 流量 m3/h
其他 / /

辅助系统

灰库 容积 m3

灰渣场 容积 m3

脱硫剂库房 容积 m3

脱硫副产物库房 容积 m3

尿素库房 容积 m3

氨水罐 容积 m3

液氨罐 容积 m3

其他 / /

4.3.2 生产设施编号

锅炉排污单位填报内部生产设施编号，若锅炉排污单位无内部生产设施编号，则根据

HJ 608进行编号并填报。

4.3.3 产品名称

分为蒸汽、热水、有机热载体等。

4.3.4 生产能力及计量单位

生产能力为主要产品设计产能，不包括国家或地方政府明确规定予以淘汰或取缔的产

能。蒸汽计量单位为吨/小时，热水和有机热载体计量单位为兆瓦。

4.3.5 设计年生产时间

按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审批意见或地方政府对违规项目的认定或备案文件中的年生产

时间填写。

4.3.6 其他

锅炉排污单位如有需要说明的内容，可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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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主要原辅材料及燃料

4.4.1 种类

原料种类包括锅炉用水、有机热载体、其他。

辅料种类包括工艺过程和废气、废水污染防治过程中添加的化学药剂，如：脱硫剂（石

灰石、石灰、消石灰、氧化镁、氢氧化钠、碳酸钠、电石渣、白泥、其他）、脱硝还原剂（尿

素、液氨、氨水、其他）、常用水处理药剂（混凝剂、助凝剂、絮凝剂、离子交换剂、阻垢

剂、降碱剂、缓蚀剂、消沫剂、防油垢剂、其他）、其他。

燃料种类包括烟煤、无烟煤、褐煤、轻油、重油、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煤气、生物质、

其他固体/液体/气体燃料。

4.4.2 设计年使用量及计量单位

设计年使用量为与产能相匹配的原辅材料及燃料的年使用量。计量单位为吨/年或万立

方米/年。

4.4.3 燃料工业分析、元素分析及热值

实施重点管理的锅炉排污单位，固体/液体燃料锅炉的燃料信息需填写设计燃料工业分

析数据（水分、灰分、挥发分、固定碳）、元素分析收到基数据（碳、氢、氧、氮、硫）、

燃料收到基低位发热量，气体燃料锅炉的燃料信息需填写设计燃料组分分析数据（一氧化碳、

氢气、硫化氢、甲烷、碳氢化合物、氧气、氮气、二氧化碳等）及燃料低位发热量；实施简

化管理的锅炉排污单位的燃料信息可简化填写，固体/液体燃料锅炉至少应填写设计燃料收

到基灰分、收到基硫分、干燥无灰基挥发分和燃料收到基低位发热量，气体燃料锅炉至少应

填写设计燃料硫分（按硫化氢计）和燃料低位发热量。其中实施重点管理的燃煤锅炉排污单

位还需填写设计煤种的汞等重金属成分及占比。

未投运和投运不满一年的锅炉排污单位按设计值填报，投运满一年的锅炉排污单位按上

一年燃料检验报告中的实际值填报。

4.4.4 其他

锅炉排污单位如有需要说明的内容，可填写。

4.5 产排污节点、污染物及污染防治设施

4.5.1 一般原则

废气产排污环节、污染物及污染治理设施包括对应产污环节、污染物项目、排放形式（有

组织、无组织）、污染治理设施、是否为可行技术、有组织排放口编号、排放口设置是否符

合要求、排放口类型（主要排放口、一般排放口）。

废水产排污环节、污染物及污染治理设施包括废水类别、污染物项目、排放去向、排放

规律、污染治理设施、是否为可行技术、排放口编号、排放口设置是否符合要求、排放口类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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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废气

4.5.2.1 废气产污节点名称、污染物项目、排放形式及污染防治设施

锅炉排污单位废气产污节点名称、污染物项目、排放形式及污染防治设施填报内容参见

表 2。锅炉排污单位污染物项目依据 GB 13271 确定，有地方排放标准要求的，按照地方排

放标准确定。

4.5.2.2 污染防治设施、有组织排放口编号

污染防治设施编号可填写锅炉排污单位内部编号，若锅炉排污单位无内部编号，则根据

HJ 608进行编号并填报。

有组织排放口编号填写地方环境管理部门现有编号，若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未对排放

口进行编号，则根据 HJ 608进行编号并填报。

4.5.2.3 排放口设置是否符合要求

根据《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技术要求（试行）》（国家环保局 环监〔1996〕470号），

以及锅炉排污单位执行的排放标准中有关排放口规范化设置的规定，填报废气排放口设置是

否符合规范化要求。

4.5.2.4 排放口类型

锅炉排污单位废气排放口设置主要排放口和一般排放口，单台出力 10吨/小时及以上锅

炉对应的烟囱排放口为主要排放口，单台出力 10吨/小时以下锅炉对应的烟囱排放口为一般

排放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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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锅炉排污单位废气产污环节名称、污染物项目、排放形式及污染防治设施一览表

生产单元 生产设施 废气产污节点名称 污染物项目 排放形式

污染防治设施

污染防治设施名称及工艺 是否为可行技术

燃煤锅炉

煤仓、堆场、水煤浆储罐、

有机热载体储罐、其他

装卸料废气、储存废

气、水煤浆制备废气
颗粒物 无组织

袋式除尘器、机械式除尘器、其他

□是

□否

如采用不属于“6污染防治可行技术要

求”中的技术，应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贮存系统无组织排放
在装卸、贮存阶段采取密闭措施并配置

除尘器、其他
同上

输煤皮带机、上煤斗、其他

转移、输送废气

颗粒物 无组织

袋式除尘器、机械式除尘器、其他 同上

转运系统无组织排放
在转运阶段采取密闭措施并配备除尘

器、其他
同上

碎煤机、筛分机、其他

破碎废气、筛分废气、

备料废气
颗粒物 无组织

袋式除尘器、机械式除尘器、其他 同上

备料系统无组织排放
在破碎、筛分、备料阶段密闭操作并配

备除尘器、其他
同上

层燃炉、流化床炉、室燃炉、

其他
燃烧废气

二氧化硫

有组织

脱硫系统（石灰石/石灰-石膏法、钠碱

法/双碱法、氨法、氧化镁法、烟气循环

流化床法、炉内喷钙法、旋转喷雾干燥

法、以废治废脱硫工艺、密相干塔法）、

其他

同上

氮氧化物

脱硝系统（低氮燃烧、SNCR 法、

SNCR+SCR 联合脱硝、SCR 法、臭氧

氧化结合碱液吸收法）、其他

同上

颗粒物
湿式除尘器、电除尘器、袋式除尘器、

电袋复合除尘器、湿式电除尘器、其他
同上

汞及其化合物
“脱硝系统+除尘系统+脱硫系统”协同

控制、其他
同上

烟气黑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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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生产单元 生产设施 废气产污节点名称 污染物项目 排放形式

污染防治设施

污染防治设施名称及工艺 是否为可行技术

燃油锅炉

燃油储罐、储油箱、有机热

载体储罐、其他
贮存系统无组织排放 烃类气体 无组织 / /

室燃炉、其他 燃烧废气

二氧化硫

有组织

脱硫系统（石灰石/石灰-石膏法、钠碱

法/双碱法、氨法、氧化镁法、烟气循环

流化床法、炉内喷钙法、旋转喷雾干燥

法、以废治废脱硫工艺、密相干塔法）、

其他

同上

氮氧化物 脱硝系统（低氮燃烧、SCR法、其他） 同上

颗粒物 / /

烟气黑度 / /

燃气锅炉

燃气储罐、煤气柜、有机热

载体储罐、其他
贮存系统无组织排放 烃类气体 无组织 / /

室燃炉、其他 燃烧废气

二氧化硫

有组织

/ /

氮氧化物 脱硝系统（低氮燃烧、SCR法、其他） 同上

颗粒物 / /

烟气黑度 / /

燃生物质锅炉

料仓、其他

装卸料废气、贮存废气

颗粒物 无组织

袋式除尘器、机械式除尘器、其他 同上

贮存系统无组织排放
在装卸、贮存阶段采取密闭措施并配置

除尘器、其他
同上

斗式提升机、抓斗式提升机、

皮带、其他

转运废气

颗粒物 无组织

袋式除尘器、机械式除尘器、其他 同上

转运系统无组织排放
在转运阶段采取密闭措施并配置除尘

器、其他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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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生产单元 生产设施 废气产污节点名称 污染物项目 排放形式

污染防治设施

污染防治设施名称及工艺 是否为可行技术

燃生物质锅炉
层燃炉、流化床炉、室燃炉、

其他
燃烧废气

二氧化硫

有组织

脱硫系统（石灰石/石灰-石膏法、钠碱

法/双碱法、氨法、氧化镁法、烟气循环

流化床法、炉内喷钙法、旋转喷雾干燥

法、以废治废脱硫工艺、密相干塔法）、

其他

/

氮氧化物

脱硝系统（低氮燃烧、SNCR 法、

SNCR+SCR 联合脱硝、SCR 法）、其

他

同上

颗粒物
袋式除尘器、旋风除尘器、旋风除尘器

+袋式除尘器、其他
同上

汞及其化合物
“脱硝系统+除尘系统+脱硫系统”协同

控制、其他
同上

烟气黑度 / /

公用单元

灰库、灰渣场、脱硫剂库房、

脱硫副产物库房、尿素库房、

氨水罐、液氨罐、其他

灰渣/脱硫剂/脱硫副

产物贮存、转运废气
颗粒物

无组织

在贮存、转运阶段采取密闭措施并配置

除尘器、其他
同上

液氨/氨水储存系统无

组织排放
氨气

在转运、贮存阶段采取全封闭罐车运

输、配备氨气回收或吸收回用装置、氨

罐区设氨气泄漏检测设施、其他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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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废水

4.5.3.1 废水类别、污染物项目及污染防治设施

锅炉排污单位废水类别、主要污染物项目、废水去向及污染防治设施填报内容参见表 3。

锅炉排污单位污染物种类依据 GB 8978确定，有地方排放标准要求的，按照地方排放标准

确定。

4.5.3.2 废水去向、排放去向及排放规律

锅炉排污单位应明确废水去向、外排去向及排放规律。

废水去向为废水在厂区内的流向，包括进入车间或者生产设施废水处理系统、进入生活

污水处理系统、进入生产废水处理系统、进入厂内综合污水处理站等。

外排去向为废水出厂界后的排放去向，分为不外排（包括全部在工序内部循环使用、全

厂废水经处理后全部回用不向环境排放）；进入工业园区集中污水处理厂、市政污水处理厂、

其他企业污水处理厂等；进入海域、江河、湖、库等水环境。

排放规律包括连续排放，流量稳定；连续排放，流量不稳定，但有周期性规律；连续排

放，流量不稳定，但有规律，且不属于周期性规律；连续排放，流量不稳定，属于冲击型排

放；连续排放，流量不稳定且无规律，但不属于冲击型排放；间断排放，排放期间流量稳定；

间断排放，排放期间流量不稳定，但有周期性规律；间断排放，排放期间流量不稳定，但有

规律，且不属于非周期性规律；间断排放，排放期间流量不稳定，属于冲击型排放；间断排

放，排放期间流量不稳定且无规律，但不属于冲击型排放。

4.5.3.3 污染防治设施、排放口编号

污染防治设施编号可填写锅炉排污单位内部编号，若锅炉排污单位无内部编号，则根据

HJ 608进行编号并填报。

排放口编号应填写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现有编号，若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未对排放

口进行编号，则根据 HJ 608进行编号并填报。

4.5.3.4 排放口设置是否符合要求

根据《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技术要求（试行）》（国家环保局 环监〔1996〕470号），

以及锅炉排污单位执行的排放标准中有关排放口规范化设置的规定，填报排放口设置是否符

合规范化要求。

4.5.3.5 排放口类型

锅炉排污单位废水排放口设置综合废水总排放口、车间或生产设施废水排放口和循环冷

却水等其他废水外排口，均为一般排放口。

4.6 其他要求

锅炉排污单位基本情况还应包括锅炉生产工艺流程图（包括各工序）和厂区总平面布置

图。生产工艺流程图应至少包括主要生产设施（设备）、主要原辅燃料的流向、生产工艺流

程等内容。厂区总平面布置图应至少包括主体设施、公辅设施、污水处理设施等内容，同时

注明厂区运输路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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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锅炉排污单位废水类别、主要污染物项目、废水去向及污染防治设施一览表

废水类别 主要污染物项目 废水去向
污染防治设施

污染防治设施名称及工艺 是否为可行技术

生产废水

脱硫废水

悬浮物、化学需氧量、氟化物、

硫化物、溶解性总固体（全盐

量）、总砷、总铅、总汞、总镉

不外排，进入车间或者生产设

施废水处理系统；

外排，进入工业园区集中污水

处理厂、市政污水处理厂、其

他企业污水处理厂等

中和、混凝、澄清、膜软化、膜浓

缩、蒸发干燥或蒸发结晶、其他

□是

□否

如采用不属于“6污染防治可行技术要

求”中的技术，应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锅炉排污水

pH值、悬浮物
中和、絮凝、沉淀、超滤、反渗透、

其他
软化水再生废水

循环水排污水

煤泥废水

pH值、悬浮物
混凝、澄清、过滤、沉淀、中和、

加阻垢剂、其他
冲渣废水

湿式除尘废水

化学清洗废水 化学需氧量、悬浮物 氧化、混凝、澄清、其他

含油废水
pH值、石油类、悬浮物、氨氮 中和、隔油、混凝、气浮、其他

氨区废水

生活污水

pH值、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

需氧量、悬浮物、氨氮、总磷、

动植物油

不外排，进入生活污水处理系

统；

外排，进入工业园区集中污水

处理厂、市政污水处理厂、其

他企业污水处理厂等

二级生化处理、膜生物反应器工艺、

其他

初期雨水
悬浮物、化学需氧量、氨氮、石

油类、硫化物、挥发酚

不外排，进入生产废水处理系

统；

外排，进入工业园区集中污水

处理厂、市政污水处理厂、其

他企业污水处理厂等

混凝、澄清、油水分离、其他

全厂综合污水处理厂废水

pH值、化学需氧量、悬浮物、

氨氮、总磷、石油类、氟化物、

硫化物、挥发酚、溶解性总固体

（全盐量）

不外排，进入厂内综合污水处

理站；

外排，进入工业园区集中污水

处理厂、市政污水处理厂、其

他企业污水处理厂等

预处理（沉淀、除油、混凝、中和、

其他）+生物法+深度治理（反渗透、

离子交换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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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产排污节点对应排放口及许可排放限值确定方法

5.1 产排污节点对应排放口

5.1.1 废气排放口及执行标准

废气排放口应填报排放口地理坐标、排气筒高度、排气筒出口内径、国家或地方污染物

排放标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要求及承诺更加严格排放限值，其余项为依据本标准

第 4.5部分填报的产排污节点及排放口信息，信息平台系统自动生成。

5.1.2 废水排放口及执行标准

废水直接排放口应填报排放口地理坐标、间歇排放时段、受纳自然水体信息、汇入受纳

自然水体处地理坐标及执行的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废水间接排放口应填报排放口地

理坐标、间歇排放时段、受纳污水处理厂名称及执行的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废水向

海洋排放的，还应说明岸边排放或深海排放。深海排放的，还应说明排污口的深度、与岸线

直线距离。其余项为依据本标准第 4.5部分填报的产排污节点及排放口信息，信息平台系统

自动生成。废水间歇式排放的，还应载明排放污染物的时段。

5.2 许可排放限值

5.2.1 一般原则

许可排放限值包括污染物许可排放浓度和许可排放量。许可排放量包括年许可排放量和

特殊时段许可排放量。年许可排放量是指允许排污单位连续 12个月排放的污染物最大排放

量。核发环保部门可根据需要（如采暖季、枯水期等）将年许可排放量按月、季进行细化。

对于大气污染物，以排放口为单位确定有组织主要排放口和一般排放口许可排放浓度。

主要排放口逐一计算许可排放量，许可排放量为各主要排放口年许可排放量之和，一般排放

口不设置许可排放量要求。

对于水污染物，按照排放口确定许可排放浓度，不设置许可排放量要求。生活污水单独

排入工业园区集中污水处理厂、市政污水处理厂、其他企业污水处理厂等仅说明排放去向。

根据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按照从严原则确定许可排放浓度。依据本标准 5.2.3规

定的允许排放量核算方法和依法分解落实到排污单位的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从严

确定许可排放量，落实环境质量改善要求。2015年 1月 1 日及以后取得环境影响评价审批

意见的排污单位，许可排放量还应同时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和审批意见确定的排放量的要

求。

总量控制指标包括地方政府或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发文确定的锅炉排污单位总量控制指

标、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时的总量控制指标、现有排污许可证中载明的总量控制指标、通

过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确定的总量控制指标等地方政府或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与申领排污

许可证的锅炉排污单位以一定形式确认的总量控制指标。

锅炉排污单位填报许可排放限值时，应在《排污许可申请表》中写明申请的许可排放限

值计算过程。

锅炉排污单位承诺执行更加严格的排放浓度的，应在排污许可证中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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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许可排放浓度

5.2.2.1 废气

以排放口为单位，明确各排放口各污染物许可排放浓度。锅炉排污单位按照 GB 13271

确定许可排放浓度，地方有更严格的排放标准要求的，按照地方排放标准从严确定。废气许

可排放浓度为小时均值浓度。

大气污染防治重点控制区按照《关于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关于执

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有关问题的复函》、《关于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执行大

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等相关文件的要求执行。其他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的地域范围、时间，由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省级人民政府规定。

若执行不同许可排放浓度的多台生产设施或排放口采用混合方式排放废气，且选择的监

控位置只能监测混合废气中的大气污染物浓度，则应执行各限值要求中最严格的许可排放浓

度。

按照国家和地方要求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的锅炉排污单位，除按上述要求确定许可排放浓

度并实施监管外，还应填报超低排放浓度限值。

5.2.2.2 废水

按照污染物排放标准确定锅炉排污单位许可排放浓度时，应依据 GB 8978及地方排放

标准从严确定。废水与其他工业废水混合排放的，执行相关工业行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许

可排放浓度为日均值浓度。

5.2.3 许可排放量

5.2.3.1 一般原则

锅炉排污单位应明确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许可排放量。

锅炉排污单位应优先采用理论公式（以设计燃料元素分析数据或组分分析数据为依据）

计算燃料基准烟气量，其次采用经验公式（以设计燃料低位发热量数据为依据）估算燃料基

准烟气量。

5.2.3.2 允许排放量核算方法

许可排放量包括全厂年许可排放量和特殊时段许可排放量。

a）年许可排放量

锅炉排污单位年许可排放量为主要排放口年许可排放量。主要排放口污染物年许可排放

量由许可排放浓度、基准烟气量、锅炉年燃料使用量相乘确定。

1）燃料基准烟气量（理论公式计算法）

单位固体燃料基准烟气量按式（1）计算，单位液体燃料基准烟气量按式（2）计算。

0.1556 0.0583 0.008 0.4081 0.0513gy ar ar ar ar arV C S N H O     （1）

0.1067 0.04 0.008 0.2633 0.033gy ar ar ar ar arV C S N H O     （2）

式中：Vgy—燃料基准干烟气量，标立方米/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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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收到基碳含量，百分比；

Sar—收到基硫含量，百分比；

Nar—收到基氮含量，百分比；

Har—收到基氢含量，百分比；

Oar—收到基氧含量，百分比。

单位气体燃料基准烟气量按式（3）计算。

2 2 2 2 20.01( ) 0.0336 0.0236 0.0807 (0.0576 0.0119 ) 0.0476gy n mV CO N CO H HS n mCH O        （3）

式中：Vgy—燃料基准干烟气量，标立方米/立方米；

CO2—二氧化碳体积百分数，百分比；

N2—氮体积百分数，百分比；

CO—一氧化碳体积百分数，百分比；

H2—氢体积百分数，百分比；

H2S—硫化氢体积百分数，百分比；

CnHm—烃类体积百分数，百分比，n为碳原子数，m为氢原子数；

O2—氧体积百分数，百分比。

2）燃料基准烟气量（经验公式估算法）

锅炉排污单位若无设计燃料元素分析数据或气体组成成分分析数据，可根据设计燃料低

位发热量计算基准烟气量，相关经验公式见表 4。

表 4 锅炉排污单位燃料基准烟气量取值表

锅炉 基准烟气量 单位

燃煤锅炉

Qnet，ar≥12.54MJ/Kg
Vdaf≥15% Vgy=0.411Qnet,ar+0.918 Nm3/kg

Vdaf＜15% Vgy=0.406Qnet,ar+1.157 Nm3/kg

Qnet，ar＜12.54MJ/Kg Vgy=0.402Qnet,ar+0.822 Nm3/kg

燃油锅炉 Vgy=0.29Qnet,ar+0.379 Nm3/kg

燃气锅炉

天然气 Vgy=0.285Qnet,ar+0.343 Nm3/m3

高炉煤气 Vgy=0.194Qnet,ar+0.946 Nm3/m3

转炉煤气 Vgy=0.19Qnet,ar+0.926 Nm3/m3

焦炉煤气 Vgy=0.265Qnet,ar+0.114 Nm3/m3

燃生物质锅炉
Qnet，ar≥12.54MJ/Kg

Vdaf≥15% Vgy=0.393Qnet,ar+0.876 Nm3/kg

Vdaf＜15% Vgy=0.385Qnet,ar+1.095 Nm3/kg

Qnet，ar＜12.54MJ/Kg Vgy=0.385Qnet,ar+0.788 Nm3/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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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注：1、Vdaf，燃料干燥无灰基挥发分（%）；Vgy，燃料基准干烟气量（Nm3/kg或 Nm3/m3）；Qnet，ar，设计燃料低位发热

量（MJ/kg）；

2、以混合煤气为燃料的燃气锅炉，其基准烟气量为各类煤气的体积百分比与相应基准烟气量乘积的加和；

3、掺烧燃煤和生物质成型燃料的锅炉，其基准烟气量为各类燃料的质量百分比与相应基准烟气量乘积的加和；

4、本标准经验公式估算法不适用于使用型煤、水煤浆、煤矸石、石油焦、油页岩、醇基液体燃料、液化石油气、压缩

天然气、发生炉煤气、沼气、黄磷尾气、生物质气燃料的锅炉排污单位。

固体/液体燃料锅炉的废气污染物（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许可排放量按式（4）

计算。

n
6

j ij i i
i=1

E C V R 10    
（4）

气体燃料锅炉的废气污染物（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许可排放量按式（5）计

算。

n
5

j ij i i
i=1

E C V R 10    
（5）

式中：Ej为第 j项污染物年许可排放量，吨/年；

Cij为第 i个主要排放口第 j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浓度限值，毫克/立方米；

Vi为第 i个主要排放口基准烟气量，标立方米/千克或标立方米/立方米；

Ri为第 i个主要排放口所对应的锅炉年燃料使用量，吨/年或万立方米/年，按照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时的年燃料使用量或前三年平均年燃料使用量进行选取。

b）特殊时段日许可排放量

锅炉排污单位特殊时段废气污染物日许可排放量按式（6）计算。地方制定的相关法规

中对特殊时段许可排放量有明确规定的，从其规定。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依法规定

的其他特殊时段短期许可排放量应当在排污许可证当中载明。

特殊时段锅炉排污单位日许可排放量计算方法：

j j 1- 日许可 前一年环统日均排放量
（ ）E E 

（6）

式中：Ej 日许可为排污单位特殊时段第 j项污染物日许可排放量，千克/天；

E 前一年环统日均排放量为排污单位第 j项污染物前一年环境统计实际排放量折算的日

均值，千克/天；

α为特殊时段日产量或排放量削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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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污染防治可行技术要求

6.1 一般原则

本标准中所列污染防治可行技术及运行管理要求可作为核发环保部门对排污许可证申

请材料审核的参考。对于锅炉排污单位采用本标准所列可行技术的，原则上认为具备符合规

定的防治污染设施或污染物处理能力。对于未采用本标准所列可行技术的，锅炉排污单位应

当在申请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如提供应用案例的监测数据；对于国内外首次采用的污染治

理技术，还应当提供中试数据等说明材料），证明可达到与污染防治可行技术相当的处理能

力。

对不属于污染防治可行技术的污染治理技术，锅炉排污单位应当加强自行监测、台账记

录，评估污染防治技术达标可行性。待锅炉工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发布后，从其规定。

6.2 废气

6.2.1 可行技术

可行技术应根据许可排放限值要求、燃料性质、锅炉容量、燃烧方式和排污单位现场条

件等进行选择。

对于锅炉排污单位排放的颗粒物，燃煤/油锅炉主要采用袋式除尘、电除尘和电袋复合

除尘技术，燃生物质锅炉主要采用旋风除尘+袋式除尘技术。

对于锅炉排污单位排放的二氧化硫，燃煤锅炉主要采用低硫煤（硫分＜1%），并安装

脱硫效率达到要求的干法/半干法（包括炉内喷钙法、旋转喷雾干燥法、烟气循环流化床法

等）或湿法（包括石灰石-石膏法、氧化镁法、钠碱法和以废治废脱硫工艺等）烟气脱硫装

置，燃油锅炉主要采用低硫油（硫含量＜50mg/kg）或安装湿法烟气脱硫装置。

对于锅炉排污单位排放的氮氧化物，燃煤/生物质锅炉优先采用低氮燃烧技术，并结合

SNCR、SCR或 SNCR+SCR烟气脱硝装置，燃油/气锅炉主要采用低氮燃烧技术。

对于锅炉排污单位排放的汞及其化合物，优先采用脱硫脱硝除尘组合技术进行协同脱

除，如还未实现达标排放，可采用炉内添加卤化物或烟道喷入活性炭吸附剂等技术。

锅炉废气污染防治可行技术详见表 5。
表 5 锅炉废气污染防治可行技术

燃料类型 燃煤 生物质 燃气 燃油

炉型
层燃炉、流化床炉、

室燃炉

层燃炉、流化床炉、

室燃炉
室燃炉 室燃炉

二氧

化硫

一般地区
燃用低硫煤、干法/半干法脱硫技术、

湿法脱硫技术

/ /

燃用低硫油、干法/

半干法脱硫技术、

湿法脱硫技术

重点地区
燃用低硫煤+干法 /半干法脱硫技

术、燃用低硫煤+湿法脱硫技术

燃用低硫油、燃用

低硫油+干法/半干

法脱硫技术、燃用

低硫油+湿法脱硫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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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燃料类型 燃煤 生物质 燃气 燃油

炉型
层燃炉、流化床炉、

室燃炉

层燃炉、流化床炉、

室燃炉
室燃炉 室燃炉

氮氧

化物

一般地区
低氮燃烧技术、低氮燃烧技术+SNCR、低氮燃烧技术+SCR、

低氮燃烧技术+SNCR+SCR、SNCR、SCR、SNCR+SCR

低氮燃烧技术、低氮燃烧技术

+SCR

重点地区
低氮燃烧技术+SNCR、低氮燃烧技术+SCR、低氮燃烧技术

+SNCR+SCR、SNCR、SCR、SNCR+SCR

低氮燃烧技术、低氮燃烧技术

+SCR

颗粒

物

一般地区

布袋除尘器、电除尘器、电袋复合

除尘器

旋风除尘+布袋除尘

二级除尘

/ 布袋除尘器

重点地区

燃用生物质成型燃

料、旋风除尘+布袋

除尘二级除尘

汞及其化合物
脱硫脱硝除尘系统协同控制、炉内添加卤化物、活性炭吸附

剂
/

6.2.2 运行管理要求

6.2.2.1 源头控制

锅炉排污单位应按照宜气则气、宜电则电、宜煤则煤的原则，有序推进清洁能源使用。

锅炉排污单位二氧化硫治理应优先燃用低硫煤或低硫油，氮氧化物治理优先采用低氮燃

烧技术。

6.2.2.2 有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锅炉排污单位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等要求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

并进行维护和管理，保证设施正常运行。

a）环保设施应与锅炉同步运转，并保证在锅炉负荷波动情况下仍能正常运转，实现达

标排放。由于事故或设备维修等原因造成治理设施停止运行时，应立即报告当地环境主管部

门。

b）脱硫脱硝除尘治理设施运行应在满足设计工况的条件下进行，并根据工艺要求，定

期对设备、电气、自控仪表及锅炉间进行检查维护，确保可靠稳定运行。

c）加强脱硫脱硝除尘治理设施巡检，消除设施隐患，保证正常稳定运行。

d）规范治理设施开停机记录、维修巡检记录、脱硫剂/脱硝还原剂使用记录、滤袋更换

记录、治理前后烟气监测记录，要求记录规范，内容完整。

e）按照 GB 13271要求设置锅炉房烟囱，并做好烟囱维护保养工作。

6.2.2.3 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对于排污单位涉及锅炉原辅材料及燃料（含废渣）运输、装卸、储存、转移与输送以及

生产工艺过程等无组织排放源，应根据所处区域的不同，分生产工序分别明确无组织排放控

制要求，具体见表 6。

生产设施和污染治理设施应同步运行。污染治理设施发生故障或检修时，应停止运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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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生产设施，待检修完毕后共同投入使用。

因安全因素或特殊工艺要求不能满足本标准规定的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应采取其他等

效污染控制措施。

表 6 锅炉排污单位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生产工艺 控制措施

贮存系统

一般地区
储煤场四周应采取防风抑尘网、防尘墙、覆盖等型式的防尘措施，防风抑尘网高

度不低于堆存物料高度的 1.1倍。

重点地区
储煤场应采用半封闭或全封闭型式。粉煤灰应采用密闭的灰仓储存，卸灰管道出

口应有防尘措施。

输送系统

一般地区

储煤场卸煤过程应采取喷淋等抑尘措施。煤炭输运过程中使用皮带机输送的应在

输煤栈桥等封闭环境中进行，并对落煤点采用喷淋等防尘措施。粉煤灰运输应使

用罐车、气力输送等方式。

重点地区

储煤场卸煤过程应采取喷淋等抑尘措施。煤炭输运过程中使用皮带机输送的应在

输煤栈桥等封闭环境中进行，并对落煤点采用喷淋或密闭等防尘措施。煤仓进料

口应设置集气罩。粉煤灰运输应使用专用罐车。

备料系统

一般地区 由于工艺要求设置煤炭筛分、破碎工艺的，筛分和破碎应在封闭厂房中进行。

重点地区

由于工艺要求设置煤炭筛分、破碎工艺的，筛分和破碎应在封闭厂房中进行。筛

分过程应设置集气罩，并配置除尘设施。破碎过程应对破碎机进、出料口进行密

闭处理；或设置集气罩，并配置除尘设施。

除灰渣系统
一般地区

灰场、渣场应及时覆盖并定期洒水。设有灰仓的应采用密闭措施，卸灰管道出口

应有防尘措施。设有渣库的应采用挡尘卷帘、围挡等型式的防尘措施。

重点地区 炉渣应采用渣库储存，并采用挡尘卷帘、围挡等型式的防尘措施。

脱硫系统
一般地区

石灰石制粉应在封闭厂房中进行。石灰石粉应使用罐车运输、密闭储存。
重点地区

厂区环境
一般地区 厂区裸露地面应采用绿化等抑尘措施，道路应进行硬化并定期清扫、洒水，物料

进出口设置车辆冲洗设施。重点地区

6.2.2.4 其他控制要求

a）禁止燃用不符合国家和地方标准法规规定的质量标准的燃料。

b）位于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的锅炉排污单位，禁止使用列入《高污染燃料目录》中的

高污染燃料。

c）应妥善收集、储存废烟气脱硝催化剂、离子交换树脂、反渗透膜、废旧布袋等，储

存应符合 GB 18597的相关要求，并委托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厂家进行回收处理。

d）新、改、扩建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或地方相关规定中有原辅材料、燃料等其他

污染防治强制要求的，还应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或地方相关规定，明确其他需要落实的污

染防治要求。

e）污染防治设施检修期间，锅炉应停止运行，并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提交污染治理设

施检维修计划，检维修计划应至少包括检维修的起始时间、情形描述、预计结束时间、拟采

取应对措施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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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废水

6.3.1 可行技术

锅炉废水污染防治可行技术见表 7。

表 7 锅炉废水污染防治可行技术

排放去向 废水类别 主要污染物项目 可行技术

不外排（包

括全部在工

序内部循环

使用、全厂

废水经处理

后全部回用

不向环境排

放）

脱硫废水

悬浮物、化学需氧量、氟化物、

硫化物、溶解性总固体（全盐

量）、总砷、总铅、总汞、总镉

一级处理（中和、沉淀等）+二级处

理（絮凝、澄清、浓缩等）

锅炉排污水

pH值、悬浮物 中和+絮凝+沉淀等组合处理技术软化水再生废水

循环水排污水

煤泥废水

pH值、悬浮物
中和+混凝+沉清、中和+混凝+沉清+
过滤等组合处理技术

冲渣废水

湿式除尘废水

化学清洗废水 化学需氧量、悬浮物 氧化、混凝、澄清等组合处理技术

含油废水
pH值、石油类、悬浮物、氨氮

中和+隔油+混凝+气浮组合处理技

术
氨区废水

生活污水

pH 值、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

需氧量、悬浮物、氨氮、总磷、

动植物油

生物处理技术（普通活性污泥法、

A/O法、接触氧化法、MBR法等）

初期雨水
悬浮物、化学需氧量、氨氮、石

油类、硫化物、挥发酚
隔油+混凝+气浮等组合处理技术

进入工业园

区集中污水

处理厂、市

政污水处理

厂、其他企

业污水处理

厂等

脱硫废水

悬浮物、化学需氧量、氟化物、

硫化物、溶解性总固体（全盐

量）、总砷、总铅、总汞、总镉

一级处理（中和、沉淀等）+二级处

理（絮凝、澄清、浓缩等）

锅炉排污水

pH值、悬浮物 中和+絮凝+沉淀等组合处理技术软化水再生废水

循环水排污水

煤泥废水

pH值、悬浮物
中和+混凝+沉清、中和+混凝+沉清+
过滤等组合处理技术

冲渣废水

湿式除尘废水

化学清洗废水 化学需氧量、悬浮物 氧化、混凝、澄清等组合处理技术

含油废水
pH值、石油类、悬浮物、氨氮

中和+隔油+混凝+气浮组合处理技

术氨区废水

生活污水

pH 值、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

需氧量、悬浮物、氨氮、总磷、

动植物油

生物处理技术（普通活性污泥法、

A/O法、接触氧化法、MBR法等）

初期雨水
悬浮物、化学需氧量、氨氮、石

油类、硫化物、挥发酚
隔油+混凝+气浮等组合处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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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排放去向 废水类别 主要污染物项目 可行技术

进入海域、

江河、湖、

库等水环境

脱硫废水

悬浮物、化学需氧量、氟化物、

硫化物、溶解性总固体（全盐

量）、总砷、总铅、总汞、总镉

一级处理（中和、沉淀等）+二级处

理（絮凝、澄清、浓缩等）+深度处

理技术（蒸发干燥或蒸发结晶）

锅炉排污水

pH值、悬浮物

一级处理（中和、絮凝、沉淀等）+
深度处理技术（超滤/纳滤、反渗透

等）

软化水再生废水

循环水排污水

煤泥废水

pH值、悬浮物
中和+混凝+沉清、中和+混凝+沉清+
过滤等组合处理技术

冲渣废水

湿式除尘废水

化学清洗废水 化学需氧量、悬浮物 氧化、混凝、澄清等组合处理技术

含油废水
pH值、石油类、悬浮物、氨氮

中和+隔油+混凝+气浮+深度处理技

术（超滤/纳滤、反渗透等）氨区废水

生活污水

pH 值、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

需氧量、悬浮物、氨氮、总磷、

动植物油

生物处理技术（普通活性污泥法、

A/O法、接触氧化法、MBR法等）

初期雨水
悬浮物、化学需氧量、氨氮、石

油类、硫化物、挥发酚

隔油+混凝+气浮+深度处理技术（超

滤/纳滤、反渗透等）

6.3.2 运行管理要求

锅炉排污单位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等要求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并进

行维护和管理，保证设施运行正常。

锅炉排污单位水污染防治应遵循分类处理、一水多用的原则。鼓励锅炉排污单位实现废

水的循环使用不外排。

锅炉排污单位产生的废水回用时需根据回用途径满足相应回用水水质标准要求。其中一

类污染物按照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执行。

锅炉排污单位应对厂区范围内的初期雨水进行收集、处理后回用或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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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自行监测管理要求

7.1 一般要求

锅炉排污单位在申请排污许可证时，应当按照本标准确定的产排污节点、排放口、污染

因子及许可排放限值等要求，制定自行监测方案并在《排污许可证申请表》中明确，锅炉排

污单位自行监测方案的制定参考 HJ 820的规定执行。

有核发权的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根据环境质量改善需求，增加锅炉排污单位自行监

测管理要求。2015年 1 月 1日（含）后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的锅炉排污单位，

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有其他管理要求的，应同步完善自行监测管理要求。

7.2 自行监测方案

自行监测方案中应包括排污单位的基本情况、监测点位及示意图、监测指标、执行排放

标准及其限值、监测频次、采样和样品保存方法、监测分析方法和仪器、质量保证与质量控

制、自行监测信息公开等。采用自动监测的锅炉排污单位，应如实填报采用自动监测的污染

物指标、自动监测系统联网情况、自动监测系统的运行维护情况等；对于未采用自动监测的

污染物指标，锅炉排污单位应填报开展手工监测的污染物排放口和监测点位、监测方法、监

测频次。

7.3 自行监测要求

7.3.1 一般原则

锅炉排污单位可自行或委托第三方监测机构开展监测工作，并安排专人专职对监测数据

进行记录、整理、统计和分析。锅炉排污单位对监测结果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

手工监测时生产负荷应不低于本次监测与上一次监测周期内的平均生产负荷。

7.3.2 监测内容

自行监测污染源和污染物应至少包括 GB 13271、GB 8978及地方排放标准中涉及的锅

炉排放的各项废气、废水污染源和污染物。锅炉排污单位应当开展自行监测的污染源包括产

生有组织废气、无组织废气、生产废水、生活污水、初期雨水的全部污染源；污染物包括颗

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汞及其化合物（燃气和燃油锅炉无需监测此项）、氨等大气污

染物以及化学需氧量、氨氮、pH、悬浮物、总磷、石油类、氟化物、硫化物、挥发酚、溶

解性总固体（全盐类）、总砷、总铅、总汞、总镉等水污染物。

7.3.3 监测点位

锅炉工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点位包括废气排放口、废水排放口、无组织排放监测点位和

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监测点位等，具体要求按 HJ 820执行。

7.4 监测技术手段

自行监测的技术手段包括手工监测和自动监测。

锅炉排污单位工业排污单位应按照《关于加强京津冀高架源污染物自动监控有关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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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和 GB 13271等文件的要求，在主要排放口安装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自动监

控设备。鼓励其他排放口及污染物采用自动监测设备监测，无法开展自动监测的，应采用手

工监测。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自动监测设备安装有更严要求的，从其规定。

7.5 监测频次

采用自动监测的，全天连续监测。锅炉排污单位应按照 HJ 75开展自动监测数据的校验

比对。按照《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行管理办法》的要求，自动监测设施不能正常运行期间，

应按要求将手工监测数据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报送，每天不少于 4次，间隔不得超过 6小时。

采用手工监测的，监测频次不能低于国家或地方发布的标准、规范性文件、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及其审批意见等明确规定的监测频次，污水排向敏感水体或接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废气排向特定的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的应适当增加监测频次；排放状况波动大的，应适当增

加监测频次；历史稳定达标状况较差的需增加监测频次。

14兆瓦或 20吨/小时及以上锅炉按照 HJ 820要求实施自动监测；10吨/小时-20吨/小时

之间（7 兆瓦-14 兆瓦之间）的固体/液体燃料锅炉也应实施自动监测，7 兆瓦或 10 吨/小时

以下的固体/液体燃料锅炉按照 HJ 820要求实施监测；10吨/小时-20吨/小时之间（7兆瓦-14

兆瓦之间）的气体燃料锅炉应按照 HJ 820要求实施监测，7兆瓦或 10吨/小时以下的气体燃

料锅炉监测指标（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林格曼黑度）的监测频次为每年一次。地

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和环境管理需要制定更严格的要求。

7.6 采样和测定方法

7.6.1 自动监测

废气自动监测参照 HJ 75、HJ 76执行。

7.6.2 手工监测

废气手工采样方法的选择参照 GB/T 16157、HJ/T 397执行，单次监测中，气态污染物

采样应获得小时均值浓度。无组织排放采样方法参照 HJ/T 55执行。周边大气环境质量监测

点采样方法参照 HJ/T 194执行。

废水手工采样方法的选择参照 HJ 494、HJ 495和 HJ/T 91执行。

7.6.3 测定方法

废气、废水污染物的测定按照相应排放标准中规定的污染物浓度测定方法执行，国家或

地方法律法规等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7.7 数据记录要求

监测期间手工监测的记录和自动监测运维记录按照 HJ 820执行。

应同步记录监测期间的生产工况。

7.8 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按照 HJ 819、HJ 820、HJ/T 373的要求，锅炉排污单位应当根据自行监测方案及开展状

况，梳理全过程监测质控要求，建立自行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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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自行监测信息公开

锅炉排污单位应按照 HJ 820要求进行自行监测信息公开。

8 环境管理台账记录与执行报告编制要求

8.1 环境管理台账记录要求

8.1.1 一般原则

锅炉排污单位应建立环境管理台账制度。应设置专职人员进行台账的记录、整理、维护

和管理，并对台账记录结果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

为实现台账便于携带、作为许可证执行情况佐证并长时间储存的目的以及导出原始数

据、加工分析、综合判断运行情况的功能，台账应当按照电子化储存和纸质储存两种形式同

步管理。台账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三年。

锅炉排污单位排污许可证台账逐台锅炉进行填报，应真实记录生产设施信息和污染治理

设施信息。其中，生产设施信息包括生产设施基本信息和生产设施运行管理信息，污染治理

设施信息包括污染治理措施基本信息、污染治理措施运行管理信息、监测记录信息、其他环

境管理信息等内容。实行简化管理的锅炉排污单位，固体/液体燃料锅炉可仅记录生产设施

信息、污染治理设施基本信息及运行管理信息等内容，气体燃料锅炉可仅记录生产设施运行

小时数（按月填报）。

8.1.2 生产设施信息

生产设施信息包括基本信息和生产设施运行管理信息。生产设施基本信息应记录设施名

称、设施编码、生产负荷等。生产设施运行管理信息应记录正常情况主要产品产量、原辅料

及燃料使用情况等数据。其中，生产设施信息按天记录，记录内容参见附录 B中表 B.1。原

辅料及燃料信息按批次记录，记录内容参见附录 B中表 B.2与 B.3。

8.1.3 污染治理设施信息

8.1.3.1 污染防治设施基本信息

污染治理设施基本信息应按照设施类别分别记录设施名称、编码、设计参数等，废气污

染治理设施的设计参数应至少包含设计处理风量、处理效率、设计污染物排放浓度等信息；

废水污染治理设施的设计参数应至少包含处理工艺、设计处理能力、设计进水水质、设计出

水水质等信息。

8.1.3.2 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管理信息

锅炉排污单位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管理信息应按照有组织废气污染治理设施、无组织废气

控制措施以及废水污染治理设施三种类型分别进行运行管理信息的记录。

a）有组织废气

有组织废气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管理信息应按各主要生产工艺分别记录所在主要工艺名

称、该主要工艺全部排放口治理设施数量、污染治理设施名称及编号，并按班次记录治理设

施是否正常运转。记录内容可参见附录 B中表 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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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 DCS/PLC 控制系统治理设施记录原则：要求每周记录一次，保留彩色曲线图，注

明生产线编号及各条曲线含义，相同参数使用同一颜色。根据参数的变化区间合理设定参数

量程，每台设备或生产线记录期内同一参数量程保持不变。对曲线图中的不同参数进行合理

布局，避免重叠。曲线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脱硫曲线应包括负荷、烟气量、氧含量、原烟气二氧化硫浓度（实测）、原烟气二氧化

硫浓度（折算）、净烟气二氧化硫浓度（实测）、净烟气二氧化硫浓度（折算）、烟气出口

温度等；

脱硝曲线应包括负荷、烟气量、氧含量、总排口 NOx浓度（实测）、总排口 NOx浓度

（折算）、脱硝设施入口氨流量、脱硝设施入口烟气温度；

除尘曲线应包括负荷、烟气量、氧含量、原烟气颗粒物浓度（实测）、原烟气颗粒物浓

度（折算）、净烟气颗粒物浓度（实测）、净烟气颗粒物浓度（折算）、烟气出入口温度。

b）无组织废气

无组织排放控制措施应记录各主要生产工艺采用的无组织排放控制措施，并按班次记录

控制措施运行参数，运行参数应包含：洒水次数、清扫频次、原料场地检查密闭情况、是否

出现破损等。记录内容可参见附录 B中表 B.5。

c）废水

废水治理设施运行管理信息应记录污染治理设施名称及工艺、污染治理设施编号、废水

类型、治理设施规格参数，并按班次记录污染治理设施运行参数，运行参数包括累计运行时

间、废水处理量、废水排放量、废水回用量、药剂投加种类及投加量。全厂综合污水治理设

施运行参数还应按日记录实际进出水水质，包括 pH值、化学需氧量、氨氮、流量等。记录

内容可参见附录 B中表 B.6。

8.1.3.3 监测记录信息

a）有组织废气

有组织废气污染物排放情况手工监测记录信息应包括采样日期、样品数量、采样方法、

采样人姓名等采样信息，并记录排放口编码、标况烟气量、排放口温度、污染因子、许可排

放浓度、监测浓度、监测浓度（折标）、测定方法以及是否超标等信息。若监测结果超标，

应说明超标原因。记录内容参见附录 B中表 B.7。

b）无组织废气

无组织废气污染物排放情况手工监测记录信息应包括记录采样日期、无组织采样点位数

量、各点位样品数量、采样方法、采样人姓名等采样信息，并记录无组织排放工序、污染因

子、采样点位、各采样点监测浓度、许可排放浓度、测定方法、是否超标。若监测结果超标，

应说明超标原因。记录内容参见附录 B中表 B.8。

c）废水

废水污染物排放情况手工监测记录信息应包括采样日期、样品数量、采样方法、采样人

姓名等采样信息，并记录排放口编码、废水类型、水温、出口流量、污染因子、出口浓度、

许可排放浓度、测定方法以及是否超标。若监测结果超标，应说明超标原因。记录内容参见

附录 B中表 B.9。

d）自动监测运维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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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监测运维记录信息应包括自动监测系统运行状况、系统辅助设备运行状况、系统校

准、校验工作等；仪器说明书及相关标准规范中规定的其他检查项目等。

8.1.3.4 其他环境管理信息

锅炉排污单位应记录污染治理设施及自动监测系统检维修、故障等非正常情况下的相关

信息。记录信息包括非正常起始时刻、非正常恢复时刻、事件原因、是否报告、应对措施，

并按生产设施与污染治理设施填写具体情况：生产设施应记录设施名称、编号、产品产量、

原辅料消耗量、燃料消耗量等；污染治理设施应记录设施名称及工艺、编号、污染因子、排

放浓度、排放量等信息。记录内容参见附录 B中表 B.10。

非正常情况下锅炉排污单位应保留自动监测系统彩色曲线图，相关要求同正常情况下主

要排放口的要求。

8.2 执行报告编制规范

8.2.1 执行报告分类及频次

8.2.1.1 执行报告分类

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按报告周期分为年度执行报告、月/季度执行报告。持有排污许可

证的锅炉排污单位，均应按照本标准规定提交年度执行报告与季度执行报告。地方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有更高要求的，排污单位还应根据其规定，提交月度执行报告。排污单位应在全国

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填报并提交执行报告，同时向有排污许可证核发权限的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提交通过平台印制的书面执行报告。

8.2.1.2 上报频次

a）年度执行报告

锅炉排污单位应至少每年上报一次排污许可证年度执行报告，于次年一月底前提交至排

污许可证核发环保部门。对于持证时间不足三个月的，当年可不上报年度执行报告，排污许

可证执行情况纳入下一年年度执行报告。

b）月/季度执行报告

锅炉排污单位每月度或季度上报一次排污许可证月/季度执行报告，于下一周期首月十

五日前提交至排污许可证核发环保部门。对于持证时间超过一个月的季度，报告周期为当季

全季（自然季度）；对于持证时间不足一个月的季度，该报告周期内可不上报季度执行报告，

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纳入下一季度执行报告。对于持证时间超过十日的月份，报告周期为当

月全月（自然月）；对于持证时间不足十日的月份，该报告周期内可不上报月度执行报告，

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纳入下一月度执行报告。

8.2.2 年度执行报告编制规范

锅炉排污单位应根据环境管理台账记录等信息归纳总结报告期内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

按照执行报告提纲编写年度执行报告，保证执行报告的规范性和真实性，按时提交至发证机

关。年度执行报告编制内容应包括以下 11部分，各部分详细内容应按附录 B进行编制：

a）基本生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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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污染防治措施运行情况；

c）自行监测情况；

d）台账管理情况；

e）实际排放情况及合规判定分析；

f）信息公开情况；

g）排污单位内部环境管理体系建设与运行情况；

h）其他排污许可证规定的内容执行情况；

i）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j）结论；

k）附图附件要求。

实施简化管理的锅炉排污单位可简化执行报告编制内容，固体/液体燃料锅炉的报告内

容应至少包括第 a）至第 e）部分，气体燃料锅炉的报告内容仅需包括第 a）至第 d）部分。

8.2.3 月/季度执行报告编制规范

排污单位月/季度执行报告应至少包括污染物实际排放情况、合规判定分析、超标排放

或污染防治设施异常情况说明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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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实际排放量核算方法

9.1 一般原则

锅炉排污单位废气、废水污染物在核算时段内的实际排放量为正常情况和非正常情况实

际排放量之和。

锅炉排污单位的废气污染物在核算时段内的实际排放量为各主要排放口实际排放量之

和，废水污染物在核算时段内的实际排放量为废水总排放口的实际排放量。核算方法包括实

测法、物料衡算法、产排污系数法等。

锅炉排污单位的废气、废水污染物在核算时段内正常情况下的实际排放量首先采用实测

法核算，分为自动监测实测法和手工监测实测法。对于排污许可证中载明的要求采用自动监

测的污染物项目，应采用符合监测规范的有效自动监测数据核算污染物实际排放量。对于未

要求采用自动监测的污染物项目，可采用自动监测数据或手工监测数据核算污染物实际排放

量。采用自动监测的污染物项目，应同时根据手工监测数据进行校核，若同一时段的手工监

测数据与自动监测数据不一致，手工监测数据符合法定的监测标准和监测方法的，以手工监

测数据为准。要求采用自动监测的排放口或污染物项目而未采用的，采用物料衡算法核算二

氧化硫排放量、产污系数法核算其他污染物（氮氧化物、颗粒物、化学需氧量、氨氮等）排

放量，且均按直接排放进行核算。未按照相关规范文件等要求进行手工自行监测（无监测数

据或手工监测数据无效）的排放口或污染物，采用产污系数法核算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

粒物、化学需氧量、氨氮等，且均按直接排放进行核算。

锅炉排污单位的废气污染物在核算时段内非正常情况下的实际排放量首先采用实测法

核算，无法采用实测法核算的，采用物料衡算法核算二氧化硫排放量、产污系数法核算其他

污染物排放量，且均按直接排放进行核算。锅炉排污单位的废水污染物在核算时段内非正常

情况下的实际排放量采用产污系数法核算污染物排放量，且均按直接排放进行核算。

9.2 废气污染物实际排放量核算方法

9.2.1 正常情况

9.2.1.1 实测法

自动监测实测法是指根据符合监测规范的有效自动监测数据污染物的小时平均排放浓

度、平均烟气量、运行时间核算污染物年排放量，具体见式（7）。

t
9

ji ijk
i=1

M = (C Q ) 10 主要排放口
（7）

式中：Mjk 主要排放口为核算时段内第 k个主要排放口第 j项大气污染物的实际排放量，吨；

Cji为第k个主要排放口第 j项污染物在第 i小时的自动实测平均排放浓度（标态），

毫克/立方米；

Qi为第 k个主要排放口在第 i小时的干排气量（标态），立方米/小时；

t为核算时段内主要排放口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时间，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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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监测实测法是指根据每次手工监测时段内每小时污染物的平均排放浓度、平均烟气

量、运行时间核算污染物年排放量，具体见式（8）和式（9）。手工监测数据包括核算时间

内的所有执法监测数据和排污单位自行或委托的有效手工监测数据。排污单位自行或委托的

手工监测频次、监测期间生产工况、数据有效性等须符合相关规范文件等要求。排污单位应

将手工监测时段内生产负荷与核算时段内的平均生产负荷进行对比，并给出对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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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Mjk 主要排放口为核算时段内第 k个主要排放口第 j项大气污染物的实际排放量，吨；

C为第 k个主要排放口第 j项大气污染物的实测小时加权平均排放浓度（标态），

毫克/立方米；

Q为第 k个主要排放口的小时平均干排气量（标态），立方米/小时；

Ci为核算时段内第 i次监测的小时监测浓度（标态），毫克/立方米；

Qi为核算时段内第 i次监测的小时干排气量（标态），立方米/小时；

n为核算时段内取样监测次数，无量纲；

T为核算时段内某主要排放口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时间，h。

对于因自动监控设施发生故障以及其他情况导致数据缺失的按照 HJ 75进行补遗。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在线监测数据缺失时段超过 25%的，自动监测数据不能作为核算

实际排放量的依据，实际排放量按照“要求采用自动监测的排放口或污染物项目而未采用”

的相关规定进行核算，其他污染物在线监测数据缺失情形可参照核算，环境保护部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对于出现在线数据缺失或数据异常等情况的排污单位，若排污单位能提供材料充分证明

不是其责任的，可按照排污单位提供的手工监测数据等核算实际排放量，或者按照上一个半

年申报期间的稳定运行期间自动监测数据的小时浓度均值和半年平均烟气量，核算数据缺失

时段的实际排放量。

9.2.1.2 物料衡算法

采用物料衡算法核算二氧化硫直排排放量的，根据燃料消耗量、含硫率进行核算，按式

（10）计算直排的二氧化硫排放量。

2

42 1
100 100
S qM R ( ) K    ar

SO （10）

式中： SOM
2
为核算时段内直排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吨；

R为核算时段内锅炉燃料耗量，吨或万立方米；

Sar为燃料硫分，百分比；

q4为锅炉机械不完全燃烧热损失，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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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为燃料中的硫燃烧后氧化成二氧化硫的份额。

锅炉机械不完全燃烧热损失可根据实测资料或锅炉生产商热平衡计算资料取值，也可参

考下表 8取值。

表 8 机械未完全燃烧热损失 q4的一般取值

锅炉容量 炉型 q4（%） 炉型 q4（%）

14MW或 20t/h

及以上
层燃炉

链条炉排炉 5 流化床炉 5，2（生物质）

往复炉排炉 7 煤粉炉 2

振动炉排炉 5 燃油炉 0

抛煤机炉排炉 8 燃气炉 0

14MW或 20t/h

以下
层燃炉

链条炉排炉 10 流化床炉 16，2（生物质）

往复炉排炉 9.5 煤粉炉 3

振动炉排炉 8.5 燃油炉 0

抛煤机炉排炉 11.5 燃气炉 0

燃料中硫分在燃烧后生成二氧化硫的份额 K按下表 9选取。

表 9 燃料中的硫生成二氧化硫的份额

锅炉容量 炉型 K

14MW或 20t/h及以上

燃煤锅炉

层燃炉 0.85

流化床炉（未加固硫剂） 0.80

煤粉炉 0.90

燃生物质锅炉 0.50

燃油/气锅炉 1.00

14MW或 20t/h以下

燃煤锅炉

层燃炉 0.825

流化床炉（未加固硫剂） 0.775

煤粉炉 0.90

燃生物质锅炉 0.40

燃油/气锅炉 1.00

9.2.1.3 产污系数法

采用产污系数法核算二氧化硫、颗粒物、氮氧化物排放量的，根据单位产品污染物的产

生量进行核算，按式（11）计算。相关产污系数参考《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业污染源产排污系

数手册》（4430热力生产和供应行业）和《工业污染物产生和排放系数手册》，详见附录

C。
310i iM R   

（11）

式中：Mi为核算时段内第 i种污染物的排放量，吨；

R为核算时段内锅炉燃料耗量，吨或万立方米；

βi为第 i种污染物产污系数，千克/吨-原料或千克/万立方米-原料。

采用手工监测实测法的燃气锅炉，应将手工监测核算时段内的污染物实际排放量与产排

污系数法核算时段内的污染物实际排放量进行对比，并选取实际排放量较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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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非正常情况

锅炉启停机等非正常排放期间污染物排放量可采用实测法核定。无法采用实测法核算

的，采用物料衡算法核算二氧化硫排放量、产污系数法核算颗粒物、氮氧化物排放量，且均

按直接排放进行核算。

9.3 废水污染物实际排放量核算方法

9.3.1 正常情况

9.3.1.1 实测法

手工监测实测法是指根据每次手工监测时段内每日污染物的平均排放浓度、平均排水

量、运行时间核算污染物年排放量，具体见式（12）和式（13）。手工监测数据包括核算时

间内的所有执法监测数据和排污单位自行或委托的有效手工监测数据。排污单位自行或委托

的手工监测频次、监测期间生产工况、数据有效性等须符合相关规范文件等要求。排污单位

应将手工监测时段内生产负荷与核算时段内的平均生产负荷进行对比，并给出对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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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Ej 废水总排放口为核算时段内排污单位废水总排放口第 j项污染物的实际排放量，吨；

C为第 j项污染物的实测日加权平均排放浓度，毫克/升；

Q为废水总排放口的日平均排水量，立方米/天；

Ci为核算时段内第 i次监测的日监测浓度，毫克/升；

Qi为核算时段内第 i次监测的日排水量，立方米/天；

n为核算时段内取样监测次数，无量纲；

h为核算时段内废水总排放口的水污染物排放时间，天。

手工监测数据包括核算时间内的所有执法监测数据和排污单位自行或委托的有效手工

监测数据，排污单位自行或委托的手工监测频次、监测期间生产工况、数据有效性等须符合

相关规范文件等要求。

位于总磷、总氮总量控制区内的锅炉排污单位总磷、总氮实际排放量核算方法同上。

9.3.1.2 产污系数法

采用产污系数法核算实际排放量的污染物，按照式（14）核算。锅炉排污单位废水产污

系数可参考附录 C。

-6M=S G 10  （14）

式中：M为核算时段内废水总排放口第 i项水污染物的实际排放量，吨；

S为核算时段内废水总排放口的日排水量，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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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为废水总排放口第 i项水污染物的产污系数，克/吨-原料或吨/万立方米-原料。

9.3.2 非正常情况

废水处理设施非正常情况下的排水，如无法满足排放标准要求时，不应直接排入外环境，

待废水处理设施恢复正常运行后方可排放。如因特殊原因造成污染治理设施未正常运行超标

排放污染物的或偷排偷放污染物的，按产污系数与未正常运行时段（或偷排偷放时段）的累

计排水量核算非正常排放期间实际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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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合规判定方法

10.1 一般原则

合规是指锅炉排污单位许可事项和环境管理要求符合排污许可证规定。锅炉排污单位

可通过台账记录、按时上报执行报告和开展自行监测、信息公开，自证其依证排污，满足

排污许可证要求。

许可事项合规是指排污单位排污口位置和数量、排放方式、排放去向、排放污染物种

类、排放限值符合排污许可证规定。其中，排放限值合规是指锅炉排污单位污染物实际排

放浓度和排放量满足许可排放限值要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依据排污单位环境管理台账、

执行报告、自行监测记录中的内容，判断其污染物排放浓度和排放量是否满足许可排放限

值要求，也可通过执法监测判断其污染物排放浓度是否满足许可排放浓度要求，具体判定

方法详见 10.2和 10.3。

环境管理要求合规是指锅炉排污单位按排污许可证规定落实自行监测、台账记录、执

行报告、信息公开等环境管理要求，具体判定方法详见 10.4。

锅炉烟气脱硫脱硝装置等污染治理设施在检维修前，排污单位需向地方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上报检维修方案，检维修方案应至少包括检维修的起始时间、情形描述、预计结束时

间、拟采取的应对措施、检维修期间污染物的排放浓度和排放量等。

10.2 废气

10.2.1 排放浓度合规判定

10.2.1.1 正常情况

锅炉排污单位各废气排放口的排放浓度合规是指“任一小时浓度均值均满足许可排放

浓度要求”。各项废气污染物小时浓度均值根据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包括自动监测和手工监

测）、执法监测进行确定。

a）执法监测

按照监测规范要求获取的执法监测数据超标的，即视为不合规。根据 GB/T 16157、HJ/T

397、HJ/T 55确定监测要求。相关标准中对采样频次和采样时间有规定的，按相关标准的

规定执行。

若同一时段的执法监测数据与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数据不一致，以执法监测数据作为优

先证据使用。

b）排污单位自行监测

1）自动监测

按照监测规范要求获取的有效自动监测数据计算得到的有效小时浓度均值（格林曼黑

度除外）与许可排放浓度进行对比，超过许可排放浓度的，即视为不合规。对于应当采用

自动监测而未采用的排放口或污染物，即视为不合规。自动监测小时浓度均值是指“整点

1小时内不少于 45分钟的有效数据的算术平均值”。

2）手工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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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未要求采用自动监测的排放口或污染物，应进行手工监测，按照自行监测方案、

监测规范要求获取的监测数据计算得到的有效小时浓度均值超过许可排放浓度的，即视为

不合规。

根据 GB/T 16157和 HJ/T 397，小时浓度均值是指“1小时内等时间间隔采样 3-4个样

品监测结果的算术平均值”。

10.2.1.2 非正常情况

锅炉排污单位锅炉启动和停机时段内的氮氧化物排放数据不作为废气排放浓度合规判

定依据。燃煤锅炉冷启动时长不超过 6小时、热启动时长不超过 2小时；燃油燃气锅炉冷

启动时长不超过 2小时、热启动时长不超过 1小时；燃生物质锅炉冷启动时长不超过 8小

时、热启动时长不超过 2小时。

10.2.2 排放量合规判定

锅炉排污单位污染物排放量合规是指：

a）主要排放口污染物实际排放量满足年许可排放量。

b）对于特殊时段有许可排放量要求的，特殊时段实际排放量满足特殊时段许可排放量。

10.2.3 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合规判定

锅炉排污单位无组织排放合规性以现场检查本标准6.2.2.2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落实情

况为主，必要时，辅以现场监测方式判定锅炉排污单位无组织排放合规性。

10.3 废水

排污单位废水排放口污染物排放浓度达标是指任一有效日均值（除 pH值外）满足许

可排放浓度要求。排放标准中浓度限值非日均值的污染物，其排放浓度达标是指按相关监

测规范要求测定的排放浓度满足许可排放浓度要求。环境保护部发布在线监测数据达标判

定方法的，从其规定。

a）执法监测

按照监测规范要求获取的执法监测数据超标的，即视为不合规。根据 HJ/T 91确定监

测要求。相关标准中对采样频次和采样时间有规定的，按相关标准规定执行。

若同一时段的执法监测数据与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数据不一致，以执法监测数据作为优

先证据使用。

b）排污单位自行监测

按照 HJ 820 要求开展的手工监测，当日各次监测数据平均值或当日混合样监测数据

（pH值除外）超过许可排放浓度的，即视为不合规。

10.4 管理要求合规判定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依据排污许可证中的管理要求，以及锅炉行业相关技术规范，审核

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和许可证执行报告；检查排污单位是否按照自行监测方案开展自行监测；

是否按照排污许可证中环境管理台账记录要求记录相关内容，记录频次、形式等是否满足

许可证要求；是否按照许可证中执行报告要求定期上报，上报内容是否符合要求等；是否

按照许可证要求定期开展信息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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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排污许可证登记表

A1 排污单位基本情况

气体燃料锅炉排污单位基本信息按照表 A.1填写。

表 A.1 排污单位基本信息表

单位名称 注册地址

生产经营场所地址 邮政编码 1

行业类别 燃气锅炉台数及容量 2

是否投产 3 投产日期 4

生产经营场所中心经度 5 生产经营场所中心纬度 6

组织机构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技术负责人 联系电话

注：1、指生产经营场所地址所在地邮政编码。

2、例如，锅炉排污单位有 3台 2t/h燃气锅炉和 1台 2t/h燃气锅炉，填报：3╳2t/h+1╳t/h。
3、2015年 1月 1日起，正在建设过程中，或已建成但尚未投产的，选“否”；已经建成投产并产生排污行

为的，选“是”。

4、指已投运的排污单位正式投产运行的时间，对于分期投运的排污单位，以先期投运时间为准。

5和 6分别指生产经营场所中心经纬度坐标，可通过排污许可管理信息平台中的 GIS系统点选后自动生成

经纬度。

A2 污染物排放口及执行标准情况

锅炉排污单位废气、废水排放口及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按表 A.2和表 A.3填写。

表 A.2 废气排放口基本情况表

序号 排放口编号 污染物项目
排放口地理坐标 1 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

经度 纬度 标准名称 浓度限值（mg/Nm3）

……

注：1、指排气筒所在地经纬度坐标，可手工填写经纬度，也可通过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中的 GIS系统

点选后自动生成经纬度。

表 A.3 废水排放口基本情况表

序号 排放口编号
排放口地理坐标 1

排放去向
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

经度 纬度 标准名称 浓度限值（mg/L）

……

注：1、对于排至厂外城镇或工业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排放口，指废水排出厂界处经纬度坐标；可手工填写

经纬度，也可通过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中的 GIS系统点选后自动生成经纬度。

A3 环境管理要求

锅炉排污单位环境管理要求按表 A.4和表 A.5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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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 自行监测及记录信息表

序号 污染源类别 排放口编号 污染物名称 手工监测频次 手工测定方法

废气

废水

……

表 A.5 年度执行报告信息表

序号 基本生产信息
污染防治措施

运行情况
自行监测情况 台账管理情况 其他信息

A4 有核发权的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增加的管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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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参考表

资料性附录 B由表 B.1~表 B.10共 10个表组成，仅供参考。

表 B.1 生产设施运行管理信息表

表 B.2 原辅料采购情况表

表 B.3 燃料采购情况表

表 B.4 有组织废气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管理信息表

表 B.5 无组织废气控制措施运行管理信息表

表 B.6 废水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管理信息表

表 B.7 有组织废气污染物排放情况手工监测记录信息

表 B.8 无组织废气污染物排放情况手工监测记录信息

表 B.9 废水污染物排放情况手工监测记录信息

表 B.10 非正常情况记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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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生产设施运行管理信息表

主要生产

单元名称
生产设施名称 生产设施编码 生产负荷 a

主要产品产量 原辅料、燃料使用情况

产品 产量 种类 名称 用量

燃煤锅炉

层燃炉 原料
水

…

流化床炉
辅料

石灰（石）

氨水

室燃炉
…

燃料

烟煤

……
无烟煤

…

燃油锅炉
室燃炉

… … …
……

燃气锅炉
室燃炉

… … …
……

燃生物质

锅炉

层燃炉

… … …
流化床炉

室燃炉

……

注：a生产负荷是指锅炉单位时间内产生蒸汽或热水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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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原辅料采购情况表

种类 名称 采购量 采购时间 来源地

原料 水、有机热载体、其他

辅料

脱硫剂（石灰石、石灰、消石灰、氧化镁、氢氧化钠、碳酸钠、

电石渣、白泥、其他）、脱硝还原剂（尿素、液氨、氨水、其他）、

常用水处理药剂（混凝剂、助凝剂、絮凝剂、离子交换剂、阻垢

剂、降碱剂、缓蚀剂、消沫剂、防油垢剂、其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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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3 燃料采购情况表

燃料名称 采购量 采购时间 来源地 灰分 a 硫分 挥发分 a 热值 b

烟煤

无烟煤

褐煤

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

煤气

轻油

重油

生物质

其他

注： a灰分、挥发分仅固态燃料填写。

B燃料热值按低位发热量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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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4 有组织废气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信息表

主要工艺 污染治理设施数量 记录班次 序号 污染治理设施名称 治理设施编号 污染治理设施是否正常运转

燃烧系统

1
2
3

……

输送系统 ……

配料系统 ……

贮存系统 ……

辅助系统 ……

表 B.5 无组织废气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信息表

主要生产工艺 无组织排放污染因子 无组织排放控制措施 记录班次 控制措施运行参数

贮存系统

输送系统

配料系统

除灰渣系统

脱硫系统

液氨/氨水储存系统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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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6 废水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信息表

污染治

理设施

名称及

工艺 a

污染

治理

设施

编号

废水

类型

污染治理设施规格参数 污染治理设施运行参数

设计处理

能力

设计水力

停留时间

其他关键

设计参数

累计运行

时间

废水处

理量

废水排放

量

废水回

用量

药剂投加

种类

药剂投

加量
实际进水水质 b 实际出水水质 b

pH pH

化学需氧

量

化学需氧

量

氨氮 氨氮

流量 流量

…… ……

a上表应按污染治理设施分别记录，每一台污染物治理设施填写一张运行管理情况表。

b仅全厂综合污水治理设施填写。

表 B.7 有组织废气污染物排放情况手工监测分析结果记录信息

采样日期 样品数量 采样方法 采样人姓名

排放口编码
标况排气量

（Nm3/h） 排口温度（℃） 污染因子
许可排放浓度

（mg/m3）
监测浓度（mg/m3）

监测浓度（折标）

（mg/m3）
检测方法 是否超标 备注

颗粒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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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8 无组织废气污染物排放情况手工监测分析结果记录信息

采样日期 无组织采样点位数量 各点位样品数量 采样方法 采样人姓名

无组织排放工序 污染因子 采样点位 监测浓度（mg/m3） 许可排放浓度（mg/m3） 测定方法 是否超标 备注

颗粒物

采样点位 1

采样点位 2

…...

……

……

表 B.9 废水污染物排放情况手工监测分析结果记录信息

采样日期 样品数量 采样方法 采样人姓名

排放口编号 废水类型 水温（℃） 出口流量（m3/h） 污染因子 出口浓度（mg/L） 许可排放浓度（mg/L） 测定方法 是否超标 备注

化学需氧量

氨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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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0 非正常情况记录信息

非正常起

始时刻

非正常恢复

时刻
事件原因

是否向环

境保护主

管部门报

告

应对措施

生产设施名称 生产设施编号

产品产量 原辅料消耗量 燃料消耗量

名称 产量 名称 消耗量 名称 消耗量

污染治理设施

名称及工艺

污染治

理设施

编号

污染物排放情况

污染因子 排放浓度 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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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执行报告编制参考表

C1 基本生产信息

基本生产信息包括许可证执行情况汇总表、排污单位基本信息与各生产单元运行状况。

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汇总表应按照附录 C 中表 C.1 填写；排污单位基本信息应至少包括主

要原辅料与燃料使用情况、最终产品产量、设备运行时间、生产负荷等基本信息，对于报告

周期内有污染治理投资的，还应包括治理类型、开工年月、建成投产年月、总投资，报告周

期内累计完成投资等信息，具体内容应按照附录 C 中表 C.2进行填写；各生产单元运行状

况应至少记录各自运行参数，具体内容应按照附录 C中表 C.3进行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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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汇总表

项目 内容 报告周期内执行情况 备注

1排污单位基本情况 （一）排污单位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变化 □未变化

注册地址 □变化 □未变化

邮政编码 □变化 □未变化

生产经营场所地址 □变化 □未变化

行业类别 □变化 □未变化

生产经营场所中心经度 □变化 □未变化

生产经营场所中心纬度 □变化 □未变化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变化 □未变化

技术负责人 □变化 □未变化

联系电话 □变化 □未变化

所在地是否属于重点区域 □变化 □未变化

主要污染物类别及种类 □变化 □未变化

大气污染物排放方式 □变化 □未变化

废水污染物排放规律 □变化 □未变化

大气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名称 □变化 □未变化

水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名称 □变化 □未变化

设计生产能力 □变化 □未变化



— 54 —

（二）产排污环节、污染物及污染防治设施 废气

①a污染防治设施（自动生成）

a污染物种类 □变化 □未变化

a污染防治设施工艺 □变化 □未变化

a排放形式 □变化 □未变化

a排放口位置 □变化 □未变化

①b污染防治设施（自动生成）

b污染物种类 □变化 □未变化

b污染防治设施工艺 □变化 □未变化

b排放形式 □变化 □未变化

b排放口位置 □变化 □未变化

……

②a污染防治设施（自动生成）

a污染物种类 □变化 □未变化

a污染防治设施工艺 □变化 □未变化

a排放形式 □变化 □未变化

a排放口位置 □变化 □未变化

②b污染防治设施（自动生成）

b污染物种类 □变化 □未变化

b污染防治设施工艺 □变化 □未变化

b排放形式 □变化 □未变化

b排放口位置 □变化 □未变化

…… …… □变化 □未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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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

①污染物防治设施（自动生成）

污染物种类 □变化 □未变化

污染防治设施工艺 □变化 □未变化

排放形式 □变化 □未变化

排放口位置 □变化 □未变化

②污染物防治设施（自动生成）

污染物种类 □变化 □未变化

污染防治设施工艺 □变化 □未变化

排放形式 □变化 □未变化

排放口位置 □变化 □未变化

…… …… □变化 □未变化

2环境管理要求 自行监测要求

①排放口（自动生成）
监测设施 □变化 □未变化

自动监测设施安装位置 □变化 □未变化

①排放口（…….）
监测设施 □变化 □未变化

自动监测设施安装位置 □变化 □未变化

②排放口（自动生成）
监测设施 □变化 □未变化

自动监测设施安装位置 □变化 □未变化

②排放口（…….）
监测设施 □变化 □未变化

自动监测设施安装位置 □变化 □未变化

……. ……. □变化 □未变化

注：对于选择“变化”的，应在“备注”中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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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排污单位基本信息表

序号 记录内容 a 名称 具体情况 备注 b

1 主要原料
（自动生成）

……

2 主要辅料
（自动生成）

……

3 燃料消耗

（自动生成）

硫元素占比（%）

汞及其化合物占比（%）

……

4 最终产品产量
（自动生成）

……

6 运行时间

正常运行时间（小时）

非正常运行时间（小时）

停产时间（小时）

7 全年生产负荷 c（%）

8 污染防治设施计划投资情况（执

行报告周期如涉及）

治理类型

开工时间

建成投产时间

总投资

报告周期内完成投资

注：a如与许可证载明事项不符的，在备注中说明变化情况及原因;

b列表中未能涵盖的信息，排污单位可以文字形式另行说明。

c生产负荷指全年最终产品产量除以排污许可证载明的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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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3 各生产单元运行状况记录

序号 主要生产单元
运行参数 a

备注 b

名称 数量

1 燃煤锅炉

2 燃油锅炉

3 燃气锅炉

4 燃生物质锅炉

5 公用单元

注：a各排污单位根据工艺、设备完善表格相关内容,如有相关内容则填写，如无相关内容则不填写；

b列表中未能涵盖的信息，排污单位可以文字形式另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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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污染防治措施运行情况

（1）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转信息

根据自行监测数据记录及环境管理台账的相关信息，通过关键运行参数说明污染物防

治措施运行情况，报告内容参见附录 C中表 C.4内容。

表 C.4 污染防治设施正常情况汇总表

污染防治

设施类别

污染防治设施编

号（自动生成）
运行参数 数量 单位 备注

除尘系统
……

除尘措施运行时间 小时

除尘灰产生量 吨

平均除尘效率 %
运行费用 万元

…… …… …… ……

脱硫、脱硝

系统

……

脱硫系统运行时间 小时

脱硫剂用量 吨

脱硫副产品产量 吨

平均脱硫效率 %
脱硝系统运行时间 小时

脱硝还原剂用量 吨

平均脱硝效率 %
运行费用 万元

…… …… …… ……

其他防治

装置

……

运行时间 小时

治理效率 %
运行费用 万元

…… …… …… ……

废水
……

废水处理设施运行

时间
…… 小时 ……

污水处理量 吨

污水回用量 吨

污水排放量 吨

污泥产生量 吨

污泥平均含水率 %
XX药剂使用量 吨

运行费用 万元

…… ……

（2）污染防治设施异常运转信息

污染防治设施异常情况说明。排污单位拆除、闲置停运污染防治设施，需说明原因、

递交书面报告、收到回复及实施拆除、闲置停运的起止日期及相关情况；因故障等紧急情

况停运污染防治设施，或污染防治设施运行异常的，排污单位应说明故障原因、废水废气

等污染物排放情况、报告递交情况及采取的应急措施，报告内容参见附录 C中表 C.5内容。

如有发生污染事故，排污单位需要说明在污染事故发生时采取的措施、污染物排放情

况及对周边环境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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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5 污染防治设施异常情况汇总表

时间 故障设施 故障原因

各排放因子浓度（mg/m3）1

采取的应对措施

自行填写 NOX 烟尘

注：如废气治理设施异常，排放因子填写 SO2、NOX、烟尘；如废水治理设施异常，排放因子填写 COD、

氨氮等因子。

C3 自行监测情况

排污单位说明如何根据排污许可证规定的自行监测方案开展自行监测的情况。自动监

测情况应当说明监测点位、监测指标、监测频次、监测方法和仪器、采样方法、监测质量

控制、自动监测系统联网、自动监测系统的运行维护及监测结果公开情况等，并建立台账

记录报告。对于无自动监测的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指标，排污单位应当按照自行监测数

据记录总结说明开展手工监测的情况，应分正常时段排放信息、特殊时段排放信息进行说

明。

（1）正常时段排放信息

正常时段排放信息内容按照有组织废气、无组织废气以及废水分别填报，参见附录 C

中表 C.6、C.7以及 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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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6 有组织废气污染物浓度合规判定分析统计表

排放口

编码

污染

物

监测

设施

有效监测数据

（小时值）数量

许可排放浓度

（mg/m3）

计量

单位

监测结果

（小时浓度）

监测结果（折标，小

时浓度）
超标数

据个数

超标率

（%）

计量

单位

实际

排放

量

手工监测采

样方法及个

数

备

注最

小

值

最

大

值

平

均

值

最

小

值

最大

值

平均

值

自动生

成

自动

生成

自动

生成
自动生成

自动生成（可

修改）

…… …… ……

…… …… …… ……

表 C.7 无组织废气污染物浓度合规判定分析统计表

监测点位或者设

施
生产设施 监测时间 污染物 监测次数

许可排放浓度

（mg/m3）
计量单位

浓度监测结

果（小时浓

度）

浓度监测结

果（折标，

小时浓度）

是否超标 备注

自动生成

自动生成 自动生成 自动生成

…… …… ……

…… ……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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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8 废水污染物浓度合规判定分析统计表

排放口编号 污染物 监测设施

有效监测

数据（日均

值）数量

许可排放浓度

（mg/L）
计量单

位

浓度监测结果（日均

浓度）
超标数

据个数

超标率

（%）

计量单

位

实际排

放量

手工监测采样方

法及个数
备注

最小

值

最

大

值

平均

值

自动生成

自动生成 自动生成 自动生成
自动生

成

自动生成（可修

改）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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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殊时段排放信息

特殊时段排放信息仅填写有组组织排放信息，内容参见附录 C中表 C.9。

表 C.9 有组织废气污染物特殊时段排放信息表

记

录

日

期

排放

口编

号

污染

物

有效

监测

数据

（小

时值）

数量

许可

排放

浓度

（mg/
m3）

计

量

单

位

浓度监测结

果

（小时浓

度）

浓度监测结果

（折标，小时

浓度）

超

标

数

据

个

数

超标

率（%）

计

量

单

位

实

际

排

放

量

备

注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平

均

值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平

均

值

自动

生成

自动

生成

自动

生成

…… ……

…… …… ……

C4 台账管理情况

（1）说明排污单位在报告周期内环境管理台账的记录情况，主要包括基本信息、生产

设施运行管理信息、污染防治措施运行管理信息、监测记录信息、其他环境管理信息等方

面，并明确环境管理台账归档、保存情况。

（2）对比分析排污单位环境管理台账的执行情况，重点说明与排污许可证中要求不一

致的情况，并说明原因。

（3）说明生产运行台账是否满足接受各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检查要求。

若有未按要求进行台账管理的情况，记录表格参见附录 C中表 C.10。

表 C.10 台账管理情况表

序号 记录内容 是否完整 说明

自动生成 □是 □否

…… □是 □否

…… □是 □否

C5 实际排放情况及合规判定分析

根据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数据记录及环境管理台账的相关数据信息，概述排污单位各项

有组织与无组织污染源、各项污染物的排放情况，分析全年、特殊时段、启停机时段许可

浓度限值及许可排放量的合规情况。

（1）实际排放量信息

废气实际排放量信息填写内容应按照附录 C中表 C.11进行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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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1 废气排放量报表

废气产污环节名称 排放口编号 污染物 年许可排放量（吨） 实际排放量（吨）

自动生成

自动生成

自动生成 自动生成

…… ……

…… …… ……

全厂合计

自动生成 自动生成

…… ……

（2）超标排放信息（有超标情况应逐条填写）

按照废气、废水分别填写超标排放信息报表，内容参见附录 C中 C.12、C.13。

表 C.12 废气污染物超标时段小时均值报表

日期 时间
有组织排放口编

号/无组织排放源
超标污染物种类 排放浓度（折标，mg/m3） 超标原因说明

表 C.13 废水污染物超标时段日均值报表

日期 时间 超标污染物种类 排放浓度（mg/L） 超标原因说明

（3）其他超标信息及说明

有其他超标情况的，说明具体超标内容及原因。

C6 信息公开情况

排污单位说明依据排污许可证规定的环境信息公开要求，开展信息公开的情况。信息

公开信息填报内容参见附录 C中 C.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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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4 信息公开情况报表

序号 分类 执行情况 是否符合许可证要求

1 公开方式 □是 □否

2 时间节点 □是 □否

3 公开内容 □是 □否

…… …… …… ……

C7 排污单位内部环境管理体系建设与运行情况

说明排污单位内部环境管理体系的设置、人员保障、设施配备、环境保护规划、相关

规章制度的建设和实施情况、相关责任的落实情况等。

C8 其他排污许可证规定的内容执行情况

说明排污许可证中规定的其他内容执行情况。

C9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针对报告周期内未执行排污许可证要求的内容，提出相应的整改计划。

C10 结论

按照上述内容要求对锅炉排污单位在报告周期内的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进行总结，明

确排污许可证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下一步需进行整改的内容。

C11 附图附件要求

年度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附图包括自行监测布点图、平面布置图（含污染防治设施分

布情况）等。执行报告附图应图像清晰、显示要点明确，包括图例、比例尺、风向标等内

容；各种附图中应为中文标注，必要时可用简称的附注释说明。

执行报告的附件包括实际排放量计算过程、相关特殊情况的证明材料，以及支持排污

许可证执行报告的其他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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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附录）

锅炉产污系数表

表 D.1 锅炉（热力生产和供应行业）产污系数表-燃煤锅炉

产品名称 原料名称 工艺名称 规模等级 污染物指标 单位 产污系数

蒸汽/热水/
其他

烟煤 层燃炉 所有规模

烟尘
千克/吨-
原料

1.25 A1

氮氧化物
千克/吨-
原料

2.94

蒸汽/热水

/其他
烟煤 抛煤机炉 所有规模

烟尘
千克/吨-
原料

3.84 A1

氮氧化物
千克/吨-
原料

3.11

蒸汽/热水

/其他
烟煤 循环流化床炉 所有规模

烟尘
千克/吨-
原料

5.19 A1

氮氧化物
千克/吨-
原料

2.7

蒸汽/热水

/其他
烟煤 煤粉炉 所有规模

烟尘
千克/吨-
原料

8.93 A1

氮氧化物
千克/吨-
原料

4.72

蒸汽/热水

/其他
烟煤 水煤浆炉 所有规模

烟尘
千克/吨-
原料

8.93 A1

氮氧化物
千克/吨-
原料

2.72

蒸汽/热水

/其他
褐煤 层燃炉 所有规模

烟尘
千克/吨-
原料

1.25 A1

氮氧化物
千克/吨-
原料

2.94

蒸汽/热水

/其他
褐煤 抛煤机炉 所有规模

烟尘
千克/吨-
原料

3.84 A1

氮氧化物
千克/吨-
原料

3.11

蒸汽/热水

/其他
褐煤 煤粉炉 所有规模

烟尘
千克/吨-
原料

8.93 A1

氮氧化物
千克/吨-
原料

4.72

蒸汽/热水

/其他
无烟煤 层燃炉 所有规模

烟尘
千克/吨-
原料

1.8 A1

氮氧化物
千克/吨-
原料

2.7

蒸汽/热水

/其他
无烟煤 循环流化床炉 所有规模

烟尘
千克/吨-
原料

4.63A1

氮氧化物
千克/吨-
原料

1.82

蒸汽/热水

/其他
型煤 层燃炉 所有规模

烟尘
千克/吨-
原料

0.01A1

氮氧化物
千克/吨-
原料

0.5

注：1、产污系数表中烟尘的产污系数是以含灰量(A%)的形式表示的，其中含灰量(A%)是指燃煤收到

基灰分含量，以质量百分数的形式表示。

2、锅炉产污系数中的燃煤量不需要折算为标准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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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2 锅炉（热力生产和供应行业）产污系数表-燃油锅炉

产品名称 原料名称 工艺名称 规模等级 污染物指标 单位 产污系数

蒸汽/热水/
其他

轻油 室燃炉 所有规模

烟尘
千克/吨-
原料

0.26

氮氧化物
千克/吨-
原料

3.67

蒸汽/热水/
其他

重油 室燃炉 所有规模

烟尘
千克/吨-
原料

3.28

氮氧化物
千克/吨-
原料

3.6

表 D.3 锅炉（热力生产和供应行业）产污系数表-燃气锅炉

产品名称 原料名称 工艺名称 规模等级 污染物指标 单位 产污系数

蒸汽/热水/
其他

天然气 室燃炉 所有规模

二氧化硫

千克/万立

方米-原料

0.02S1

烟尘 2.86

氮氧化物 18.71

蒸汽/热水/
其他

液化石油气 室燃炉 所有规模

二氧化硫

千克/万立

方米-原料

0.02S
烟尘 2.86

氮氧化物 59.61

蒸汽/热水/
其他

煤气 室燃炉 所有规模

二氧化硫

千克/万立

方米-原料

0.02S

烟尘 2.86

氮氧化物 8.6

注：1、产排污系数表中二氧化硫的产排污系数是以含硫量（S）的形式表示的，其中含硫量（S）是指

燃气收到基硫分含量，单位为毫克/立方米。

表 D.4 锅炉（热力生产和供应行业）产污系数表-燃生物质锅炉

产品名称 原料名称 工艺名称 规模等级 污染物指标 单位 产污系数

蒸汽/热水/
其他

生物质（木

材、木屑、

甘蔗渣压块

等）

层燃炉 所有规模

烟尘（散烧、捆

烧）

千克/吨-
原料

37.6

烟尘（压块）
千克/吨-
原料

0.5

氮氧化物
千克/吨-
原料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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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5 锅炉（热力生产和供应行业）产污系数表-常压锅炉

产品名称 原料名称 工艺名称 规模等级 污染物指标 单位 产污系数

蒸汽/热水/
其他

型煤
层燃炉

（常压）
所有规模

烟尘
千克/吨-
原料

0.01A1

氮氧化物
千克/吨-
原料

0.5

蒸汽/热水/
其他

混煤
层燃炉

（常压）
所有规模

烟尘
千克/吨-
原料

1.25A1

氮氧化物
千克/吨-
原料

2.94

蒸汽/热水/

其他
轻油

室燃炉

（常压）
所有规模

烟尘
千克/吨-
原料

0.26

氮氧化物
千克/吨-
原料

3.67

蒸汽/热水/

其他
重油

室燃炉

（常压）
所有规模

烟尘
千克/吨-
原料

3.28

氮氧化物
千克/吨-
原料

3.6

蒸汽/热水/

其他
天然气

室燃炉

（常压）
所有规模

烟尘 千克/万立

方米-原料

3.02

氮氧化物 18.71

蒸汽/热水/

其他
液化石油气

室燃炉

（常压）
所有规模

烟尘 千克/万立

方米-原料

3.02

氮氧化物 59.61

蒸汽/热水/

其他
煤气

室燃炉

（常压）
所有规模

烟尘
千克/万立

方米-原料

3.02

氮氧化物 8.6

注：1、产污系数表中烟尘的产污系数是以含灰量(A%)的形式表示的，其中含灰量(A%)是指燃煤收到基

灰分含量，以质量百分数的形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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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6 锅炉（热力生产和供应行业）产污系数表-工业废水量和化学需氧量

产品名称 原料名称 工艺名称 规模等级 污染物指标 单位 产污系数

蒸汽/热水

/其他
燃煤

全部类型锅炉

（锅内水处理

①）

所有规模

工业废水量 吨/吨－原料
0.44

（锅炉排污水）

化学需氧量 克/吨－原料 70

蒸汽/热水

/其他
燃煤

全部类型锅炉

（锅外水处理

②）

所有规模

工业废水量 吨/吨－原料

0.605

（锅炉排污水＋软

化处理废水）

化学需氧量 克/吨－原料 90

蒸汽/热水

/其他
燃油

全部类型锅炉

（锅内水处

理）

所有规模

工业废水量 吨/吨－原料
0.968

（锅炉排污水）

化学需氧量 克/吨－原料 190

蒸汽/热水

/其他
燃油

全部类型锅炉

（锅外水处

理）

所有规模 工业废水量 吨/吨－原料

1.33

（锅炉排污水＋软

化处理废水）

所有规模 化学需氧量 克/吨－原料 270

蒸汽/热水

/其他
燃气

全部类型锅炉

（锅内水处

理）

所有规模
工业废水量

吨/万立方米

-原料

9.86

（锅炉排污水）

化学需氧量 克/万立方米

-原料
790

蒸汽/热水

/其他
燃气

全部类型锅炉

（锅外水处

理）

所有规模

工业废水量
吨/万立方米

-原料

13.56

（锅炉排污水＋软

化处理废水）

化学需氧量
克/万立方米

-原料
1080

蒸汽/热水

/其他

燃生物质

燃料

全部类型锅炉

（锅内水处

理）

所有规模

工业废水量 吨/吨-原料
0.259

（锅炉排污水）

化学需氧量 克/吨-原料 20

蒸汽/热水

/其他

燃生物质

燃料

全部类型锅炉

（锅外水处

理）

所有规模

工业废水量 吨/吨-原料

0.356

（锅炉排污水＋软

化处理废水）

化学需氧量 克/吨-原料 30

注：①锅内水处理：是指通过向锅炉内投入一定数量的软水剂，使锅炉给水中的结垢物质转变成泥垢,然后

通过锅炉排污将沉渣排出锅炉,从而达到减缓或防止水垢结生的目的。锅内水处理只有锅炉排污水产生；

②锅外水处理：又称为锅外化学水处理，是指对进入锅炉之前的给水预先进行的各种预处理及软化、除碱

或除盐等处理（主要是包括沉淀软化和水的离子交换软化），使水质达到各种类型锅炉的要求，是锅炉水

质处理的主要方式。在锅外水处理过程中，会产生软化处理废水，同时锅炉运行过程中同样会产生锅炉排

污水。因此对于锅外水处理的情况应同时考虑锅炉排污水和软化处理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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